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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讯员 李颖

从小我就发现自己与其他小朋友不一
样，别的小朋友都有爸爸妈妈陪伴，而我只
有爷爷奶奶在身边，过年的时候才能看见
爸爸。后来我才晓得爸妈离婚了，妈妈回
了她的贵州老家，爸爸长期在外务工。

爷爷奶奶每天为了生计忙碌，根本无暇顾
及我。就这样，我孤独且茫然地长大了。在读
职高三年级时，我应聘到广东一家公司实习。
这一年，我17岁。实习期间，我的工作就是利
用微信聊天软件发布一些涨势较好的汇率信
息等。一开始，我并不清楚公司是在进行诈骗
活动，还介绍了同班同学和表哥一起到公司上
班。后来，我发现公司其实是借投资指导之名
行诈骗之实，但因为抗拒不了高薪的诱惑，还
是抱着侥幸心理继续做了下去。

突然有一天，正在公司上班的我被抓
了。因为报案的受骗者在湖北省嘉鱼县，
我被嘉鱼县公安局刑事拘留。“你的年纪
这么小，知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被抓？”几天
后 ，我 见 到 了 嘉 鱼 县 检 察 院 的 检 察 官 姐
姐，她的表情和问话中都透露出对我的惋
惜和心疼。这让我突然想起了湖南的爷
爷奶奶，如果让他们知道我做了错事，还
触犯了法律，一定很伤心。

“走错了路不可怕，关键是要知道改
正……”检察官姐姐告诉我，有很多人因
为我和公司同事的行为被骗了钱。她耐
心地讲解法律知识，让我深刻地认识到了
自己的错误，并交代了事情的全部经过。

6 个月后，妈妈从贵州赶来，把我接到
贵州继续上学。重新回到妈妈身边，我很
开心，像迷路的飞鸟终于回了家。妈妈告
诉我，为了能让我继续上学，检察官姐姐
曾专门到我在湖南读书的学校了解我的
情况，及时对我变更强制措施。

回到贵州后，妈妈经常跟我聊天，让
我感到非常温暖。原来，检察官姐姐了解
到我的家庭情况后，邀请爸爸妈妈参加了
亲职教育，让他们更多关爱我。

每周谈心、每月汇报思想情况……在接
受异地帮教期间，我向妈妈、老师都敞开了心
扉，也乐于向检察官姐姐聊自己的变化。经过
一年的学习，我顺利通过了帮教期。现在，我
不仅融入了校园生活，还变成了妈妈的“大暖
男”，更加理解父母的不容易，也更加坚定了信
心：一定要好好成长，不辜负大家的期望。

“迷途飞鸟”重回
母亲怀抱

随着侵害未成年人案件强制报告制度的建立，教师、医护人员、居委会工作人员等主体有了特殊的

职责和使命：发现未成年人受到侵害或面临侵害危险后，必须主动报告、依法报告。实践中，检察机关立

足职能定位依法履职、加强宣传，以“我管”促“都管”，深入推动强制报告制度落实落地。

□本报记者 闫晶晶
见习记者 赵晓明

5 月 27 日，最高人民检察院、中华全
国妇女联合会、中国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
会共同发布了一组《强制报告》海报，“七
一勋章”获得者、全国优秀教师张桂梅，中
国工程院院士李兰娟和中国电影金鸡奖
获得者、第五届全国中青年德艺双馨文艺
工作者张译齐出镜，为侵害未成年人案件
强制报告制度代言。

什么是强制报告？和人们有什么关
系？“发现儿童遭侵害，及时报案是责任，
依法报告有保障，落实不力要追责。”作为
各自行业的优秀代表，三位“大咖”代言人
参与强制报告制度的普法宣传，共同呼吁
依法履行强制报告义务，呵护少年儿童健
康成长。

强制报告，法定的责任和义务

2020年 5月，最高人民检察院、国家监
察委员会等 9 部门联合印发《关于建立侵
害未成年人案件强制报告制度的意见（试
行）》。该项制度随后写入新修订的《中华人
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第 11条：“国家
机关、居民委员会、村民委员会、密切接触
未成年人的单位及其工作人员，在工作中
发现未成年人身心健康受到侵害、疑似受
到侵害或者面临其他危险情形的，应当立
即向公安、民政、教育等有关部门报告。”特
殊主体报告未成年人受侵害案件，不再是
道德的选择，而是法定的责任和义务。

强制报告制度施行以来，效果逐步显
现。很多教师、医护人员和居民委员会、村
民委员会工作人员履行强制报告义务，使
一大批侵害未成年人隐蔽案件得以及时
发现并阻断。截至目前，检察机关办理的侵
害未成年人案件中，线索来源于强制报告
的达 2854件。检察机关发现应当报告而不
报告的案件达 1600多件，追责 299人。

为进一步深化强制报告制度的普法
宣传，促进这项制度深入人心，最高人民
检察院、中华全国妇女联合会、中国关心
下一代工作委员会共同设计制作了《强制
报告》宣传海报。最高人民检察院第九检
察厅有关负责人介绍，这套海报通过全网
发布后，将走进国家机关、中小学校、医疗
机构、社区、乡村等场所，让更多的人了解
并落实强制报告制度。

法治之爱，照亮校园里的
隐秘角落

“我们发现有六年级的女学生在校外
抽烟。”江苏省江阴市一所小学的老师敏
锐地发现了学生的异常行为。在与学生耐
心细致地交流后，老师了解到这个女学生
曾与他人发生性关系，疑似遭受性侵害。
同时，老师得知该校另一名六年级女学生
也有类似遭遇。

了解上述情况后，老师第一时间报告
学校。学校根据江阴市关于侵害未成年人
案件强制报告制度的规定，立即向公安机
关报案。同时，教育局将有关情况通报检
察机关。随后，一起侵害未成年人犯罪案
得以严惩。

“学生如果受到伤害要及时求助，在
学校的话，就要找老师。”北京一○一中学
学生处主任郭院丽说，学校实行首问负责
制，要求老师碰到学生求助时，不管其是
不是自己教的学生都要帮助其免受侵害，
不能推诿。学校还明确规定了遇到这类情
况的上报流程，一旦老师向学校报告，学
校将视伤害性质和程度采取相应的行之
有效的措施。

学校是未成年人学习、生活的重要场
所，具有保护未成年学生的法定义务。学
校如果不落实强制报告制度，将会被追
责。与《强制报告》海报同期发布的，还有
一批侵害未成年人案件强制报告追责典
型案例，其中包括一起 2 名校领导因未履
行强制报告义务被免职并受到党内处分
的案例。

2019 年至 2020 年 10 月，安徽某小学
的教师张某在学校教室、办公室等场所，
多次对 3 名女学生实施猥亵行为。该小学
的上级管理部门、某镇中心学校校长沈某
了解此事后，对张某作出停课处理，并要
求张某与学生家长协商处理此事。此后，
张某在中心学校副校长钟某的见证下，向
被害学生及家长承认错误，并赔偿 3 名女
学生各 10万元。

2021 年 6 月教育部颁布的《未成年人
学校保护规定》明确要求，学校和教职工
发现学生遭受或疑似遭受不法侵害以及
面临不法侵害危险的，应当依照规定及时
向公安、民政、教育等有关部门报告。学校
和教职工发现未成年学生被侵害的，不得
有案不报，更不能私下组织学生家长和涉
案人员“调解”。

2020 年 12 月 30 日，安徽省庐江县检
察院将沈某、钟某未履行强制报告义务的
线索移送庐江县纪委监委处理。之后，沈

某、钟某被免职并受到党内处分。
针对该案暴露出的问题，合肥市检察

院对 5 年来全市教职工性侵害未成年学
生案件进行梳理分析后，向市教育局发出
检察建议，建议其强化强制报告制度和入
职查询制度的落实、完善对学校的考评机
制。合肥市检察院与市教育局联动整改，
会签了关于开展未成年人保护检教合作
的实施方案，并成立联合督查组，赴涉案
学校等地调研督导，健全教师管理、学校
聘用人员监督管理、女生宿舍管理等制度
机制，推进强制报告制度落实。

“学校不仅仅是在学生求助时才提供
强有力的帮助，更多的时候是凭借老师的
职业敏感和专业素养，及时感知学生的精
神面貌变化或情绪波动，主动去关心了解
情况，第一时间发现问题。”郭院丽表示，
如果遇到性侵害等比较严重的问题时，学
校会立即向教育主管部门和公安部门报
告，并配合相关部门依法处理。

多做一点，避免更多未成
年人遭受侵害

2020年8月，山东省威海市某医院接诊
了一名10岁的女孩。经医学诊断，女孩已怀
孕21周。她到底经历了什么？接诊医生核实
了女孩的年龄等信息后，意识到可能存在
性侵害情形，立即按照强制报告制度要求
向卫生主管部门报告。卫生主管部门立刻
向公安机关报案，并同步向检察机关报备。

检察机关立即提前介入，引导公安机
关固定胚胎等关键证据。公安机关查明，
犯罪嫌疑人刘某到被害女孩家后，在明知
女孩为幼女的情况下，仍然强行与女孩发
生性关系，致其怀孕。2021 年 1 月 6 日，检

察机关以刘某涉嫌强奸罪向法院提起公
诉。经法院审理，刘某被判处有期徒刑十
二年。

未成年人受侵害案件往往隐蔽性较
强，医护人员积极履行强制报告职责，及
时揭露犯罪，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此类
案件的发现难问题。

“作为一名医务工作者，在接诊未成年
患者时，多看几眼、多问几句、多做一点、多
一点耐心，也许可以发现更多线索和问题。”
李兰娟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在未成年
人身体受到侵害的事件中，医务工作者是
与受伤的孩子接触较多的一个群体，医生
的职责不仅仅是修复身体的伤痛，还应该
提高警惕，及时制止、预防侵害的发生。

哪些疑似未成年人遭受侵害情形属
于必须报告的？对此，《关于建立侵害未成
年人案件强制报告制度的意见（试行）》进
行了细化规定。其中，不满十四周岁女性
未成年人怀孕、流产属于必须报告情形，
相关单位和人员发现此情况的，应当立即
向公安机关报案或举报。民营、公立医疗
机构均为我国未成年人保护法规定的强
制报告义务主体，均应严格落实强制报告
法律规定。对于落实不力、瞒报、不报的，
应对直接责任人员和所属医疗机构依法
追责。

同样是接诊怀孕的未成年人，辽宁省
东港市某门诊部妇科医师季某因未履行
强制报告义务受到了处罚。这起案件中，
受到侵害的未成年女孩被网络认识的孙
某多次强奸，导致两次怀孕、流产。在此期
间，孙某曾带着女孩到某门诊部做人工流
产手术。季某明知女孩是未成年人、无监
护人陪同、无签字确认，仍为其进行人工
流产手术，且未向公安机关或有关部门报

告该情况。另据查证，该门诊部不具备开
展计划生育手术的执业资格许可。

东港市检察院发现上述问题后，向市
卫生健康局通报了相关情况并发出检察
建议，建议对涉案医疗机构和人员依法追
责。东港市卫生健康局依据调查核实的事
实，对涉事门诊部处以警告、没收违法所
得、罚款 2 万元的行政处罚，并注销相关
科室；对季某给予暂停六个月执业活动的
行政处罚。

“这样的情况，如果能及时报告，就能
有效避免更多侵害的发生。”李兰娟表示，
医护人员凭借专业知识和多年临床经验，
应该能够判断出未成年被害人受侵害的
种类，获取未成年被害人遭受不法侵害的
信息线索，接诊医生积极履行强制报告职
责、及时揭露犯罪、协助司法机关办案，不
仅是使未成年人及时脱离危险的重要途
径，也是发现犯罪、取证固证的重要保障。

早发现、早干预，及时斩断
伸向孩子的魔爪

强 制 报 告 制 度 的 效 果 虽 已 初 步 显
现，但据了解，2021 年检察机关办理的侵
害未成年人犯罪案件中，通过强制报告
发现的案件数尚不足 2%。

“推进落实强制报告制度依然任重而
道远。”张译呼吁，未成年人受到侵害，并
不只是一个家庭的“家务事”，很有可能涉
嫌犯罪。每个社会成员都要转变观念，及
时报告并不是“家丑外扬”或者“多管闲
事”，而是在和犯罪行为作斗争。

2020 年 8 月，上海市普陀区发生了一
起幼童被患有精神疾病的母亲陈某强行
喂饭致死的案件。经查，陈某住所地居委

会通过计生统计和日常工作，知道了陈某
曾患有精神疾病且未婚生子后独自在家
抚养孩子的情况。居委会干部在家访中还
发现孩子身上、脸上常有瘀青，发育不良，
陈某有强行给孩子喂饭、冬天只给孩子穿
一件背心等异常行为。但这些没有引起居
委会的重视，他们未向公安机关报案，也
未向主管行政机关报告。

普陀区检察院在审查起诉此案时发
现了居委会未履行强制报告义务的问题，
遂向某街道办事处制发了检察建议，并召
开检察建议公开宣告会，对居委会有关责
任人员进行批评教育，要求街道办事处加
强学习培训，提高辖区工作人员保护未成
年人的意识和能力；开展专项行动，摸排
辖区内强制报告线索；建立长效机制，设
置专人负责强制报告事宜。街道办事处按
照检察建议的要求，建立滚动排查和线索
报告工作机制，对排查出的困境儿童建立
档案、专人跟进。

实践中，对有关主体落实强制报告制
度不力的，检察机关依法提出改进工作、
完善治理方面的检察建议，在实现法律监
督的同时，积极助推未成年人事务治理体
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最高人民检察院第
九检察厅有关负责人表示，下一步将继续
加大强制报告制度的宣传力度，做好强制
报告制度落实情况“每案倒查”工作。

“每一个家庭、社会成员都应了解强
制报告制度对保护未成年人、打击违法
犯罪的重要意义，形成对强制报告制度的
正确认知，形成全社会共同维护、参与落
实，共同与侵害未成年人违法犯罪作斗争
的良好氛围。”在张译看来，社会观念的转
变是一个长期的过程，每一个人都应积极
参与，共同守护祖国的明天。

什么是强制报告？
张桂梅、李兰娟、张译告诉你


